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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边边停停车车场场建建成成一一年年未未启启用用
原为河道整治用地，居民质疑不合规，物业称有授权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停车场建起

一年未启用

2014年底，伟东新都三区18
号楼东北侧建了一个小型停车
场，大约能停五十辆车。由于对
面是玉绣河，停车场出入口建在
了18号楼对面。

“楼前道路改成停车场的公
共道路，整天车来车往，安全噪
音等方面的问题怎么办？而且建
设的时候根本没征求意见。”居
民王自新（化名）说。

25日，王自新向记者展示了
《关于18号楼东侧修建停车场的
意见征求书》。意见征求书写着，
停车场可能给18号楼业主带来
不方便，公司对安全方面进行规
划，从18号楼南侧道路口进出停
车场，设立安全标识、车辆管理
系统，建成后18号楼业主优先租
赁车位，并对18号楼业主实行3
年内物业7折优惠政策。

记者看到，18号楼4单元共
19户在意见书上签了字，其中18
位业主明确表示反对，反对的主
要原因包括不安全、噪音、污染，
影响业主生活。

“刚建的时候确实有不少居
民反对，但是随着停车场的建
成，居民的意见也逐渐发生了改
变，我们不会强制启用停车场。”
25日，伟东新都三区物业陶经理
称，现在18号楼业主同意的实际
上占到了绝大多数。

业主质疑

停车场不合规

在王自新的指引下，记者找
到了停车场。停车场三侧围着铁
栅栏，门口紧锁，停车场内一辆
车也没有。据了解，此处大概有
50个停车位。

记者看到，停车场东侧是玉
绣河，车辆无法进出，进出停车
场必须通过18号楼北侧，楼前道
路五六米宽，并没有多少行车空
间。“不知道是怎么审批的，根本

不构成停车场的条件，没有进出
口。”王自新质疑，把停车场建在
楼前是不符合规定的。“停车场
建设到底怎么审批下来的，这个
项目到底合不合规？”

“我们的楼是先建的，停车
场后建，在这种情况下，停车场
并没有征得18号楼住户同意。”
王自新说。

建设方称

有授权，项目合法

由于部分业主不同意，停车
场建成一年尚未启用。王自新
称，据他了解，停车场的这块用
地原来是河道绿化用地，并不能
用来建设停车场。

停车场的建设方济南鑫然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经
理表示：“这块地我们承包了20
年，以前准备做管理用房和停车
场，但是18号楼一直不同意建房

子。考虑到小区停车难，我们公
司就建了停车场，没想到还是有
几户不同意。”

对于居民质疑的审批一事，
在一份济南市政公用资产管理
运营有限公司河道部盖章的《关
于同意建设玉绣河一号中水站
停车场和管理用房的复函》，记
者看到，复函中同意该位置建设
停车位和管理用房。

26日上午，吴经理称，他们
公司已经咨询了国土、规划和建
委等部门，这些部门回应称：这
块地是市政用地，市政部门可以
根据河道改造和提升，自行利用
和合理规划，而且停车场并没有
地上附着物，不需要办理临时施
工许可证。

吴经理介绍，停车场用地是
合法的，只是没有行车道路，他
们咨询规划局时对方表示，河道
的地都是临时的，规划部门没法
批，市政可以合理利用，但必须

要协调好关系。

停车场

原为河道整治用地

该公司的这一说法并未打
消市民的疑虑。25日，济南市政
公用资产管理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称，停车场的建设方是济南鑫
然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具体工作
已经交给了该公司处理。

据悉，停车场位置以前是玉
绣河中水站，因为下游还有一个
中水站，所以把两家中水站合并
在了一块，18号楼东北侧的地块
就空出来了。

工作人员称，这个地方闲置
起来之后，剩下了一些板房和空
地，但跟河道整体景观不太协
调，属于河道的闲置用地。“我们
工作的目的和职责就是将闲置
资源充分利用，该项目已经跟规
划和国土等部门进行了沟通，他
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虽然没有
明确建什么，但这也是对沿线环
境的整治，没有超出大范围。”

律师表示

建停车场要多部门审批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目前
济南公共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涉
及多个部门，由此组建的联席会
议包括城乡建设、发改委、国土
资源、规划等十几个部门，审批
过程涉及土地、规划、容积率、环
保、消防等多个方面。

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法策
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认为，任
何建设项目都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的规划和审批，不是说谁想建
什么就建什么。“建设项目需要
报批规划，怎么能自己批准自己

建设？”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主
任孟宪强表示。

26日上午，记者分别咨询了
建委和规划局，建委工作人员
称，对于停车场建设问题，应先
咨询规划局。随后记者致电规划
局，截至记者发稿，规划局并未
对此做出回应。

最新进展：

停车场计划优先

对18号楼开放

针对18号楼部分居民反对
建设停车场，不管是小区物业还
是鑫然公司，还是济南市政公用
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都表示，
停车场启用还在征求意见阶段，
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采取强
制措施。

“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拖着，
要求停车的业主也非常多，小区
物业正在征求意见。最终怎么办
还没有定，只有等物业和业主达
成一致才能最后决定。”济南市
政公用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人员称。

25日，伟东新都三区物业陶
经理向记者展示了《关于十八号
楼停车场使用方案》。具体内容
包括通过采取车辆减速带、安全
识别牌和禁止鸣笛提醒牌、搭建
钢架雨棚、种植树苗等措施，解
决业主的顾虑。

据悉，对停车位租金则有一
次性、两期和四期等三种支付方
式，停车场管理费每月每车位三
十元，前五年免收车位管理费。
方案中表示，三区停车场比较适
合十八号楼业主独立使用。据了
解，停车场打算优先对18号楼开
放。

2014年年底，市中区伟东
新都三区东北侧建了一个停
车场，但是此举遭到了三区18
号楼居民的反对，居民质疑
停车场建设是否有规划，为
此停车场至今未启用。据了
解，该停车场为河道整治用
地，原为玉绣河废弃的中水
站，后来租给了物业公司。物
业表示，建设停车场已经得
到授权，项目合法，由于部分
居民反对，不会强行启用停
车场。

征求意见，
大部分居民表示反
对。

▲停车场不
远就是18号居民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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